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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「授信違約損失率（LGD）資料庫報送作業要點」一

案，洽悉。併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銀行局案陳貴中心104年12月11日金徵（研）字

第10401004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貴中心建議自105年7月1日起正式啟動報送一節，本

會業於105年1月25日以金管銀（法）字第10400308281號函

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轉知本國銀行配

合辦理在案。（副本諒達）

三、另考量銀行申報之資料係屬客戶之機密資訊，亦包括銀行

經營績效相關數據，請貴中心確實依旨揭要點附錄三「聯

徵中心資訊安全防護機制與授信違約損失率資料庫保密相

關措施」辦理，以確保申報資料之安全防護及維護銀行及

客戶之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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